赣榆区生活垃圾飞灰应急填埋场项目

特许经营实施方案

一、项目实施背景

赣榆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于2021年底建成投运，开始全量焚烧处置我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过程中产生的飞灰属危废，需配套建设生活垃圾飞灰填埋场，经螯合固化后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豁免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进场填埋处置，确保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飞灰达到安全填埋，属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必建的配套项目。但由于目前赣榆没有飞灰无害化处理设施，焚烧厂内稳定化的飞灰没有出路，因此迫切需要新建一座飞灰填埋场，用于飞灰螯合物的填埋。
2022年1月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苏政办发〔2022〕2号），以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危险废物等五大类固体废物为治理重点，到2025年，完成全域“无废城市”建设任务，4个以上设区市建成国家“无废城市”；到2030年，所有设区市均达到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因此，建设生活垃圾飞灰应急填埋场项目，将补齐我区“无废城市”建设设施短板，完善飞灰处置无害化体系。
二、项目实施目标

本项目将以长期、可靠、稳定、安全、卫生、先进为指导方针，采取有效措施，有效地控制飞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做到飞灰处理的无害化，提高赣榆区的环境卫生质量，彻底解决赣榆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消纳出路，增强赣榆的城市载体功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促进赣榆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同时，考虑了生活垃圾焚烧厂在检修期间的原生生活垃圾的应急填埋的需求。项目实施必将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根据《国家“十三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划》，本项目符合规划内容。本项目属于环境治理项目，不属于国务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2005〕40 号）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亦不属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淘汰和限制的产业，符合相关产业有关经济技术指标。

本项目是生活垃圾飞灰综合处理项目，解决了城市垃圾污染环境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问题，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而且实现了垃圾循环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第三章“保护和改善环境”和第四章“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

三、项目技术标准

根据相关规范进行专项技术设计，针对填埋过程中所产生的渗沥液、扬尘、噪声等采用了较全面的环保措施，可确保填埋场对周围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及二次污染控制在最低程度，达到相关规范的要求。

1.《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

2.《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50869-2013）
3.《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4.《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岩土工程技术规范》（CJJ176-2012）

5.《生活垃圾焚烧稳定化飞灰填埋处置技术标准》（DB32/T4076-2021）
6.《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1134-2020）

四、项目方案制定依据

1.《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六部委令第25号）

2.《赣榆区生活垃圾飞灰应急填埋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

4.《江苏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134号）

5.《连云港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连政规发〔2014〕2号）
五、项目建设方案

（一）建设方案。

本项目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厉庄镇九泉山废弃矿山宕口建设一座生活垃圾飞灰应急填埋场，填埋库区设计总库容约65万立方米，其中飞灰总库容55万立方米；应急生活垃圾库容10万立方米。处理规模：每天约60吨飞灰螯合物，每年约21900吨飞灰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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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推荐方案示意图

（二）建安费。

投资估算约18148万元（含建设用地费用3595万元）。（三）选址地点。

选址位于厉庄镇新坝村西侧，东斗岭村南侧，九泉山废弃矿山宕口，占地规模：14.30公顷。该用地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管控区。

（四）工程环境评价。

项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报环保部门审批。项目施工期及建成运营期将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的要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五）节能评价。

本项目建成后实施节能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1）节电

雨水导排采用重力流明沟排放，减少雨水导排水泵。

（2）节油

选用单位油耗较低的优质填埋作业机械。合理组织场内交通，减少场内车辆运输距离，降低油耗。

（3）节能

生产工人均应经过职业培训，实行持证上岗，逐渐提高中、高级工人的比例，使每个生产工人均能熟练操作，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应的作业规范。严格控制职工数量，做到精简、高效，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通过以上措施，本项目各项节能指标均应低于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

六、项目特许经营基本情况

（一）项目总投资。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20%，其余为融资资金。项目实际总投资最终通过政府审计确定。

（二）运作方式。项目采用特许经营BOO模式（建设－拥有－运营），由中标社会资本方独资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运营本项目，项目公司投资建设形成固定资产属项目公司所有。项目建成后由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授予其特许经营权，进行赣榆区范围内的飞灰填埋及应急生活垃圾处理业务，政府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以及绩效考核结果支付处理服务费。

合作期限：30年（含建设期2年，运营期28年）。

期满处置：封场及后续管理费用由项目公司自行承担。

（三）政府付费。政府付费包括：根据合作期内计提的折旧额、摊销额及建设期进项税额之和、社会资本投标时所报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及运营期年数计算可用性付费（即建设成本），和外购燃料、外购原材料、监测费及工资及福利、修理费、其他费等经营成本。

七、风险分担概述

（一）项目融资风险。

由社会资本方承担。

（二）项目建设风险。

包括设计、安全、质量、建设成本超支等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

（三）项目经营风险。

包括运营成本超支风险、渗滤液及处理出水不达标环保风险等由项目公司承担。

（四）飞灰供应量风险。

飞灰及应急生活垃圾供应量风险由政府方承担。

（五）经营成本变化。

通过调价机制将该风险分配为政府和项目公司合理共担。

八、处理服务费

处理服务费为按季度支付，处理量乘以处理服务费单价。

（一）单价确定。

飞灰处理费单价=A/第一年基本处理量+B1/第一年实际处理量+B2/第一年基本处理量

本方案中设定项目基本处理量为60吨/日。

A—经审计确认的可用性付费

B1—经营成本中可变成本部分（外购燃料、外购原材料、监测费）

B2—为经营成本中固定成本部分（人员工资福利、维修费、其他费部分）。

经过第一年生产实践确定经营成本，进而确定处理费单价。

（二）处理服务费支付。

每季可行性缺口补助计算公式如下支付：

当季政府缺口补助金额=处理服务费单价*当季基础处理量+（当季实际处理量－当季基础处理量）*超额（不足）处理服务费单价。

式中：超额（不足）处理服务费单价=处理服务费单价×X%

处理服务费单价由公式计算得出，第一年处理服务费单价按暂定价格。最终单价确定后，处理费实行多退少补。

九、价格调整

（一）总投资控制。

本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后，经审计的项目总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概算，项目公司应严格控制项目投资成本，若实际总投资额超过项目概算额，则超额投资部分由项目公司承担。监理、审计等由政府方主导，招标、采购方案需政府方同意。

（二）投资收益率变动。

随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调整。

（三）重置、更新。

本项目范围内的设备大修、重置、更新由项目公司承担。

（四）调价启动条件。

项目运营过程中政府方有权对项目进行成本监审，确定实际经营成本、收入从而调整处理费单价。

项目调价年与基准年或上一个调价日的时间间隔为3年，且按调价公式计算生活垃圾处理单价自上一次调价起变动幅度不低于3%（含3%）的条件下，双方均可以提出调价，并由政府方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成本监审，形成报告由财政和物价部门审核批准，批准后方可调价。

十、施工工期

本项目施工工期共计约24个月。
十一、保函数额

方案中建设期履约保函500万元，运营期履约保函500万元。

十二、决策实施单位

连云港市赣榆区城市管理局。



